
九江学院理学院人才培养方案制（修）订实施细则

为了进一步严格监控我院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修）订的标准，规范制（修）

订流程，加强我院教学环节过程性管理，使我院教学管理更加规范化、系统化、

标准化，特就人才培养方案制（修）订环节制定如下实施细则。

●理念宗旨：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必须遵循和深化“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

进”（OBE）的认证理念，以及“反向设计、正向施工”人才培养模式。

●质量标准：严格对照《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九江

学院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工作管理规定（试行）》、《九江学院关于制（修）订（年

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原则意见》，以师范类专业认证标准、工程教育认证

标准和其他行业认证标准要求组织实施理学院各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制

（修）订工作 。培养规格、培养目标、毕业要求、学分（学时）要求、核心课

程以及课程群设置（理论与实践）等重要环节严格按照以上文件执行。

●修订机构：理学院教学委员会，学院院长和书记为责任人，主管教学副院长为

执行责任人。

●修订周期：每四年修订一次，每年微调。

●修订依据：《九江学院理学院专业（年度）就业工作报告》、《九江学院理学

院专业（年度）人才培养方案制（修）订调研报告》。

●修订内容：培养目标、五年左右目标预期、毕业要求及指标点描述、课程体系

优化等

●修订流程：

1）形成调研报告：九江学院理学院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工作必须充分依据对用

人单位、毕业生、行业专家等相关利益方的广泛调研结果所形成的《九江学院理

学院专业（年度）人才培养方案制（修）订调研报告》。

2）修订意见的拟定与反馈：组织专业骨干教师对《调研报告》进行研讨，并形

成修订意见呈报学院教学委员会审核并反馈。

3）执行培养方案制（修）订：根据修订意见的反馈，按照《九江学院关于制（修）

订（年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原则意见》的基本要求，执行培养方案的制（修）



订工作，并多次反馈，修改。

4）培养方案制（修）订认证：学院邀请行业专家，举行本学院制（修）订的各

专业培养方案进行统一的专家认证会。

5）完成培养方案制（修）订：各专业负责人根据培养方案制（修）订认证会的

结果和反馈意见，对培养方案进行最后的修正，并完成培养方案的制（修）订工

作。

●参与人员：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修）订涉及相关人员及主要职责如下：

步骤 实施环节与内容 责任人 参与人员

1 学院督促各专业成立培养方

案修订工作小组，理清学校

修订要求

教学负副院

长

专业负责人、教务科负责人、培养方案

修订小组、专业骨干教师。

2 教育同行、用人单位的专业

调研

专业负责人 专业培养方案修订小组、历届班主任、

骨干教师

3 毕业生培养目标合理性调研 副书记 班主任、就业工作负责人、毕业生、班

主任、就业单位负责人

4 形成培养方案制（修）订调

研报告，形成修订意见

专业负责人 培养方案修订小组

5 学院审核并反馈 院长、书记 学院教学委员会

6 培养方案修订认证报告会 专家组长 培养方案修订认证专家小组

7 学校审核并定稿培养方案 教务处 校教学委员会



●形成文档：各专业负责人在人才培养方案制（修）订过程中必须完成如下记录

性文档。《理学院培养方案制（修）订若干讨论过程性材料》、《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九江学院理学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修）订认证报告》。



附件 1：

九江学院理学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制（修）订调研报告

专业：

年度：

一、调研途径

二、调研结果与分析

三、调研结果应用



附件 2：

九江学院理学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修）订认证报告

认证专业 认证时间

认证地点

认证专家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认证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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